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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中国的国际定位观 :
晚清时期国际法引进的意义

〔挪威〕鲁　纳 (Rune Svarverud)
(奥斯陆大学 文化研究与东方语言系 , PO box 1010 B lindern, N - 0315 O slo, Norway)

　　摘 　要 :晚清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中国的发展历程从此永远地改变了。在鸦片战

争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晚清时期国际法的引进和被接受

对于中国的国际视角的改变有着特殊意义。解读这段历史 ,可以理解中国何以成为国际“大家庭 ”

中一员 ,以及这个进程何以改变中国人对待“自我 ”和“他者 ”之间关系的。

关键词 :晚清 ; 国际法 ; 国际关系 ; 翻译

本文的目的是要阐明国际法作为一个解释国际关系的体系是如何进入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

话语 ,以及此种“西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国际定位观有何意义。我意图表明 ,通过国际法的引进 ,

中国放弃了一种 (或一套 )对其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和地位的想法模式 ,转而进入了另一种视自

己为“国际大家庭”一员的新模式。这里要强调的是 ,本文的用意在于分析晚清知识分子圈的译

介、接受和话语状况 ,并非研究或描述清朝的国际关系和外交①实践中国际法的引进。因此 ,我所

说的“国际定位观”,或称“世界观”、“国际视角”,是特指国际法对晚清知识分子的定位所产生的

影响。

首先 ,我要就“国际法”这个术语和学科做简单解释。1840年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签订之

后西方法律体系经过翻译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但我要说明 ,国际法对于中国的意义远大于一

个法律体系的引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国际法只有部分属于普通法律体系。国

际法和许多国家推行的其他法律体系是平行的 ,例如刑法、民法、宪法等。但是国际法和这些国

内法存在的根本性差异 ,就是它不具备执法系统。如今 ,国际法的某些条款的确可以通过联合国

77

① 中国和西方都已经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研究和贡献 ,如 : Fairbank, John King, Trade and D iplom acy on the Ch ina Coast: The

O pen ing of the Trea ty Ports, 1842 - 185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Gong, GerritW. ,“China’s Entry into In2
ternational Society, ”in Hedley Bull & Adam Watson ( eds. ) , The Expansion of In 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p. 171 - 83; Hsü, Immanuel C. Y. , China’s En trance in to the Fam ily of N ations: The D iplom a tic Phase 1850 - 1880,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Hughes, E. R. , The Invasion of China by theW estern W orld, London: Ad2
am and Charles B lack, 1968; Mancall, Mark, R ussia and Ch ina: TheirD iplom a tic R ela tions to 1728, Cambridge, Mass. : Har2
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Morse, Hosea Ballou, The In ternational R ela tions of the Ch inese Em pire, Taipei: Ch’eng wen Pub2
lishing Company, 1971; 戚成章 :《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北京 :人民出版社 , 2001年 ;田涛 :《国际法输入与晚清中国》,

济南 :济南出版社 , 2001年 ;王尔敏 :《晚清商约外交》,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 1998年 ;王铁崖 :《中国与国际法———历史与

当代》,《中国国际法年刊》,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 1991, pp. 5 - 115; Zhang J incao, “How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upon China, ”in Luk, Bernhard H. K. ( ed. ) , Con tacts B etw een Cultu res, Vol. 4:

Eastern A sia: H istory and Socia l Sciences, Lewiston: Mellen, 1992, pp. 264 -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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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来保证实施。但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尚没有类似

的执行机构。其时 ,国际法基本上是由欧洲国家商定同意、用来协调它们之间关系的一套规范。

唯一的执法行动就是对不遵守国际法准则的国家开战———这种战争常被称为“正义战争 ”。历

史上 ,国际法是和欧洲国家间体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最初也被用于调整这些信奉基督教的西

方“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国际大家庭”的早期成员并没把欧洲之外的非基督教国家包

括进这个家庭。美洲大陆上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或亚非诸国常被认为是未开化的 ,至多是“半开

化”的 ,不能享受大家庭内国家所拥有的权利和特享。这些国家非但不能被接纳进大家庭 ,而且

在国际法形成初期 ,从罗马帝国衰亡到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缔结为标志的 1648年之间所发展起

来的“现代科学”还常被用于证明在西方国际法范围之外的“未开化”或“半开化”国家殖民是合

理的。国际法创始人、政治思想家荷兰人雨果 ·格劳秀斯 (Hugo Grotius, 1583 - 1645)就曾在他

关于国际法的系统思考中为欧洲在美洲的殖民辩护①。

因此可以说 ,早期的国际法不仅是一个法律体系 ,还与欧洲中世纪史、欧洲扩张及在欧洲外

世界的殖民有着内在联系。形成初期它只是国家间涉及贸易、外交关系、解决边界争端和主权承

认的共同协定。不论是欧洲或之外的地方 (例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 ,这些关系在早期历史上

都曾被正式写入协议或条约。初期的国际法就是由这些条约形成的。后来在欧洲 ,双边协议体

系进一步发展成多边体系 ,而政治思想家们诸如格劳秀斯、托马斯 ·霍布斯 ( Thomas Hobbes,

1588 - 1679)、塞缪尔·普芬道夫 (Samuel Pufendorf, 1632 - 1694)、孟德斯鸠 (Charles2Lois de Sec2
ondatMontesquieu, 1689 - 1755)、克里斯提安·沃尔夫 (Christian Wolff, 1679 - 1754)和埃默里赫

·德·瓦泰尔 ( Emmerich de Vattel, 1714 - 1767)等人也对比邻国家之间关系提出了哲学、伦理

和宗教上的思考。所以 ,国际法成了一套和普通法律体系相似 ,但主要从 (西方 )国家间关系发展

而来的法律和 (西方的 )思想理论体系。在欧洲环境中的国际法可以看作是历史、法律、开化实

践、政治思想和外交实践②。另外 ,在下文中我将证明当国际法进入中国后它成了中国历史和中

国思想史的一部分。作为晚清“西学”的一部分 ,国际法对中国知识分子当时的国际定位观产生

了重大影响 ,国际法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定位和外交政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在下文中还将

证明当今中国关于国际法的语汇、术语来源于晚清时期关于国际法的翻译和宣讲。

不同的国际定位观

让我们先来思考一下我所说的“国际定位观”在中国的各种版本。我在上文提到 ,中国在春

秋战国时代已经存在一个协调权力均势和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体系。这种体系已经有很多学者

做过研究③ ,因为这与本文的视角没有直接联系 ,故在此不赘。晚清之后也有不少中西学者声称

87

①

②

③

参见诸如 Tuck Richard, The R igh ts of W ar and Peace: Politica l Though t and the In ternational O rder from Grotius to Kant, Ox2
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关于此类问题的争论最近常和文明的冲突联系起来 ,参见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又见 L iu, Lydia H. ,

The C lash of Em pires, Cambridge, Mas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参见 Martin, W. A. P. , “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China”and“D ip lomacy in Ancient China, ”in Martin, W. A. P. ,

Hanlin Papers: Second series: Essays on the H istory, Philosophy, and R elig ion of the Ch inese, Shanghai: Kelly &Walsh, 1894,

pp. 111 - 141; Walker, R ichard Louis, The M ulti2S ta te System of A ncien t Ch ina,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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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朝的诸侯国之间关系中实际已经有了国际法的痕迹①。中国的其他思想体系 ,主要是先

秦儒家学派和道家学派 ,也激起了学界讨论 ,认为对中国的国际定位观应该有不同的认识。这些

观点在本文中将不予考虑 ,我主要关注的是对研究晚清中国世界观有影响的四种对立或不同的

国际定位。首先是东亚古老的传统政治文化秩序。许多东亚邻国都向中国皇帝进贡并承认他在

整个东亚地区的权威。这个制度被称为朝贡制 ,即定期向中国皇帝派出使节朝拜进贡 ,这种来访

的重要程度被严格按照与中国皇帝的关系来区分 (主要看与中国首都、中国皇室的地理距离远

近 )。朝贡制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周边国家围绕中国的同心圆②,这个制度用现代的术语来讲就是

宗藩制 ,即藩属国承认宗主国 (在此即为中国 )的至高权威。这个制度传统上也严格限制了和中

华帝国进行的一切贸易。然而 ,许多对中国特别是明朝时期贸易关系的研究表明 ,在这个体系之

外存在着私人贸易 ,其中遵守的原则和两国之间的贸易完全不同。这种私人贸易制度可被视为

和在国家层面上管理贸易的朝贡制并行的另一种国际定位观③。如果我们不把早期周朝的诸侯

国之间关系的协调体制算在内的话 ,这两个平台就组成了前现代时期中国的两种世界观。

伴随着对西方新学的译介 ,我们发现在中国出现了两种并列又部分不兼容的国际定位观。

第一种 ,可能也是总体上最有影响的是进步论和社会政治进化论 ,常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第

二种便是国际法。中国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宣称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和个人或社会群体之间关系

一样 ,都是由残酷竞争主导的。这样的世界里只有强者、适者才能生存。这种对人类关系的解释

经严复、梁启超及其他思想家所提倡 ,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理论框架④。在他们看

来 ,国家之间关系纯粹靠强力和发展生存战略说话 ,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 ,这是晚清时期对世界

如战场的重要理解。中国在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已屡遭西方列强凌辱 ,加强政治、军事和

经济实力似乎是维持一个由中国人自己治理、独立完整的中华政治实体的唯一出路。从这个角

度来讲 ,国际法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只能充当一个工具 ,用来使中国变得更强大、更适宜生存。

但是 ,国际法在中国的外交关系中还能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如果中国能在“国际大家庭”中

争得一席之地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去争取自身权利的话 ,就不必通过处处争做最强来保住自己

的地位。如果中国承认他国主权的话 ,其自身的主权也会得到承认 ,它就会作为一个开化文明的

国家进入国际大家庭 ,也因此可以依赖国际法原则 (即力量均势原则 )来保全自己作为国家的权

益。这种基于国际法的观点完全不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然而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 ,国际法都

有助于稳固中国的地位 ,并且显然第二种观点逐渐在晚清中国知识分子中占据了显著地位 ,甚至

梁启超本人也在 20世纪初开始逐渐赞成对国际法原则的大量引进。

中国与国际法的首次遭遇

中国和国际法究竟何时第一次相遇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国际法。如上所言 ,我们可以说中

97

①

②

③

④

关于此类讨论参见拙作 Svarverud, Rune, In ternationa l L aw as W orld O rder in La te Im peria l Ch ina: Transla tion, R eception

and D iscourse, 1847 - 1911, Leiden: B rill, 2007, pp. 150 - 161.

参见 Pomeranz, Kenneth & Steven Top ik, TheW orld tha t Trade C rea ted: Society, Cu lture, and theW orld Econom y 1400 to the

P resen t, New York: M. E. Sharpe, 2006; W ills, John E. , 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 u tch East Ind ia Com pany and

China, 1662 - 1681, LosAngeles: Figueroa Press, 2005; Wong, R. B in, China Transform ed: H istorica l Change and the L im 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关于不同“国际定位观”更详细的讨论参见拙作 Svarverud, Rune, In terna tiona l Law as W orld O rder in La te Im peria l Ch ina:

Transla tion, R eception and D iscourse, 1847 - 1911, pp. 1 - 19.

相关研究参见 Pusey, James Reeve, China and Charles D arw in,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D ikotter,

Frank, The D iscourse of R ace in M odern China,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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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早在周朝就已经产生了国际法的雏形。但如果忽略这一点 ,中国第一次正式和邻国进行贸易

管理和疆界问题的接触并写入条约应该是与俄国签订的 1689年《尼布楚条约》和 1727年《恰克

图条约》。不过这一时期欧洲所奉行的国际法准则在这两个条约中都没有得到体现①。第二个

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皇帝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南京条约 》。在这个

条约中 ,国际法原则诸如双方互相承认国家主权等也被忽略了。因此 1842年《南京条约》根据国

际法可被认为是不平等条约 ,它没有承认中国主权因而是强加在中国头上的。其时 ,中国对国际

法并不知晓 ,而西方列强也不愿把国际法准许的权利给予中国 ,因为它们生怕中国会在西方取得

中国货物和进行贸易时利用这些权利来反抗它们。

西方在从中国获取利益过程中对此的隐瞒在鸦片战争后最先被林则徐和他的好友魏源发

现。林则徐在广州和美国传教士兼医生伯驾 (Peter Parker, 1804 - 1888)有过辗转的往来 ,并请他

翻译了瑞士法学家瓦泰尔的《万民法》的部分②。这部分翻译没有被收入魏源 1844年出版的《海

国图志》,但被收入 1847年增版《海国图志》。我们注意到 ,瓦泰尔的一部分文章在《海国图志 》

中有两个翻译版本 ,一是伯驾所译 ,另一是袁德辉所译。这两个版本在风格和词语选用上差异很

大 ,可能是伯驾先译 ,然后由袁德辉润色以便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至于为何两个翻译版

本都收入《海国图志》则尚不清楚③。但国际法最终被译介这一事实让我们看到在 19世纪 40年

代要把国际法理论翻译成书面汉语之难 ,因为当时的汉语完全缺乏表达理论术语和国际法条款

的用语。袁德辉在翻译中试图把“rights”(权利 )译成“道理 ”,因为除此之外便很难再用其他汉

语来表达这个国际法术语。《海国图志 》上对瓦泰尔的这些片断翻译给读者留下的仅仅是有限

而艰深的印象。我们从之后对国际法的系统翻译和对相关问题的书面表达上也可以看出 ,对瓦

泰尔的这次汉语译介影响实在有限。

可以说 ,这时中国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已经遭遇了国际法 ,但要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新地位

这一意义上看 ,国际法引进的意义还是有限的。中国若要得到国际承认 ,还需系统、全面地引进

国际法 ,而这一切要等到 20年后的 19世纪 60年代才会发生。其时 ,中国社会环境已经更倾向

于改革 ,对外开放、进行变革、接受西方影响得到了皇室的认可。此外 ,在 1858到 1860年之间又

发生了数起西方列强挑战中国领土自治的事件。这就要求不但要对国际法进行系统引进 ,并且

要展开关于国际法条文和规范的教育。

对国际法的第一次系统翻译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W illiam A. P. Martin, 1827 - 1916) 1850年来到中国传教 ,但很快就进一

步涉足了政治和国际关系。他放弃了传教工作 ,转而从 1862年开始翻译亨利·惠顿的《万国公

法》(HenryW heaton, E lem en ts of In terna tiona l L aw ) ④,但翻译工作完成后在出版过程中遇到了

困难。不过之后中国当局和总理衙门运用丁韪良这本未出版的手稿中的国际法条例解决了在中

08

①

②

③

④

有学者提出 ,中国通过耶稣会传教士如卫匡国 (Martin Martini, 1614 - 1661) ,和与荷兰人在 17世纪中期的交涉过程中已经

接触了国际法原则。但是这些理论都没有得到书面证据支持 (也请参见拙作 Svarverud, Rune, In ternational L aw as W orld

O rder in L a te Im peria l Ch ina: Transla tion, R eception and D iscourse, 1847 - 1911, pp. 38 - 39)。

该法原文为法语 ,题为 L e D roit des Gens, 中文译本应是参考 1833年 Joseph Chitty英译本译出。

关于这些文本和语言的详细研究请参见本文作者的另一篇论文 :《万民法在中国 :国际法的最初汉译 ,兼及〈海国图志〉的

编纂》,《中外法学》(北大法学院学术期刊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0年 ,第 3卷 ,第 300 - 310页。

丁韪良的生平事迹在大量中西资料中都有案可查。详见 Svarverud, Rune, In terna tiona l L aw asW orld O rder in La te Im peria l

China: Transla tion, R eception and D iscourse, 1847 - 1911, p. 88, note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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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内发生的与普鲁士、丹麦的纠纷 ,随之丁的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就顺理成章了 ,并且总理衙

门还助其完成了这本书的出版工作。这本译著于 1864年在北京由崇实馆出版 ,题名为《万国公

法》。丁韪良随后受雇于新成立的北京同文馆 ,在 1865 - 1867年间教授、翻译国际法。丁韪良在

同文馆任职期间与他的中国同事们翻译了大量国际法方面的书籍 ,都由同文馆出版。其中包括 :

1867年 :马顿斯 (Charles de Martens)的 M anuel D iplom a tique, 中文译名《星轺指

掌》;

1877年 : 吴 尔 玺 ( Theodore Dwight Woolsey ) 的 In troduction to the S tudy of

In terna tiona l law, 中文译名《公法便览》;

1880年 : 布伦奇利 ( Johann Caspar B luntschli) 的 V Êlkerrech t der C ivilisierten

S taa ten a ls R ech tsbuch D a rgestellt, 中文译名《公法会通》;

1883年 :古斯塔夫·莫尼埃 (Gustave Moynier)的 L es L ois de la Guerre su r Terre, 中

文译名《陆地战例新选》;

1884年 :丁韪良 (W illiam A. P. Martin)的 T races of In terna tiona l L aw in A ncien t

Ch ina, 中文译名《中国古世公法论略》。

这最后一本书其实是丁韪良自己对于中国周朝诸侯国之间关系的一些思考。这本小册子最先是

用英文出版 ,然后又由上文提及的同文馆翻译成汉语出版。在 1894年丁韪良离开同文馆到 1898

年就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期间 ,他又翻译了两部和国际法有关的书籍① ,但他对国际法系统引进

中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任职于同文馆期间的翻译作品。

与《海国图志》中对瓦泰尔的简单翻译相比 ,丁韪良在对长篇资料的谨慎翻译中努力创造了

一套国际法主要术语的汉语对应 ,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把“right”译成“权利”。丁韪良和他在同文

馆的同事们还创造了其他一些术语对应。在不少情况下他们都从早先的汉语资料中借用一些词

然后在翻译过程中赋予这些词以全新的意义 ,例如“权利”一词。他们创造性地把“(public) in2
ternational law”译为“(万国 )公法 ”,把“p rivate international law”译为“公法之私条 ”、“私权之

法”或“通融律例”等 ;而“sovereignty”被系统性地译成“主权”, “independence”被译为“自立”或

“自主”; “neutrality”被译为“局外”,“balance of power”被译为“均势之法”。丁译语汇中唯一的

缺憾是没有对“duty”或“obligation”确定对应汉语②。

通过对上述文本的翻译 ,以及这些译本在中国外交实践及同文馆的国际法教学中的频繁使

用 ,这些国际法语汇和理论在中国的某些智识圈内开始变得颇有影响。而从 19世纪 70年代起

新成立的中国驻欧洲外交使团也依赖于这些翻译文本行使职权 ,在国际纠纷中为中国商求权利。

然而在这一时期的中国 ,其他智识圈子内都没有发生关于国际法律问题的大规模讨论。虽然有

个别学者评论国际问题并偶尔引用国际法 ,但我们完全可以确定这时国际法还没有进入中国整

体的知识话语 ,也没有开始形成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观。这些变化要一

直到 90年代中期时才会发生。但是在这之前 ,上海出现了一种和同文馆相异的翻译版本。

18

①

②

丁韪良还翻译了以下著作 :W illiam Edward Hall, A Treatise on In ternational L aw, 中文译名《公法新编》;丁在湖北仕学院所

作的讲座也以《邦交提要》一名于 1904年出版。

关于丁韪良的术语详情 ,请参见拙作 Svarverud, Rune, In ternational L aw asW orld O rder in L ate Im peria l Ch ina: Transla tion,

R eception and D iscourse, 1847 - 1911, pp. 105 -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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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翻译模式

傅兰雅 (John Fryer, 1839 - 1928)也是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 ,而且和丁韪良一样 ,也放弃了传

教活动而致力于把西学介绍入中国的活动。傅兰雅曾在北京同文馆短暂地做过英语教师 , 1865

年他移居上海 ,并于 1868年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谋得一席职位。而在此之前四年 ,同文馆刚

刚出版了《海国图志》。江南制造局主要翻译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 ,但长期供职于此的傅兰

雅除此之外还涉足了人文社会科学文献的翻译。80 - 90年代 ,傅兰雅和制造局的部分中国同事

们开始同时翻译国际法资料 (主要是一篇短文和一部四卷作品 )。其中较短的一篇 , Edmund Ro2
bertson收录于《大英百科全书 》中的题为“ International Law”的文章最先译完。这本小册子于

1886年至 1894年间以《公法总论》为书名由江南制造局出版。而 Robert J. Phillimore的四卷本

巨作 Comm en ta ries upon In terna tiona l L aw对江南制造局翻译团队来说则是个大工程。前三卷关

于国际公法的部分于 1894年以《各国交涉公法论》为题由江南制造局出版 ,而第四卷关于国际私

法的部分则拖延至 1898 - 1902年间另以《各国交涉便法论》为题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在

制造局的工作结束后 ,傅兰雅又翻译了一部关于国际法的资料①。

如果傅兰雅这个曾经在北京与丁韪良共事并完全熟悉同文馆所确定的技巧和语汇的译者只

是沿着这条道路继续翻译国际法资料的话 ,可能事情就不会那么令人惊讶。然而事实上傅兰雅

在国际法核心概念术语翻译上另成一体 ,创立了同文馆之外的上海模式。他部分术语上沿用了

丁韪良的翻译 ,如把“sovereignty”译成“主权”,把“independence”译成“自立 ”或“自主 ”。“neu2
trality”一词也被译为“局外”,有时也用“中立”讲。但是 ,傅兰雅发展了自己的一套术语 ,例如把

“rights”译为“分所当得”,“duty”或“obligation”译为“分所当行”或“分所当为”,“public interna2
tional law”译为“交涉公法”,“p rivate international law”译为“交涉便法 ”,“balance of power”译为

“平权之理”,这些从他翻译 Phillimore的四卷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从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发

现 ,傅译修正了丁译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例如丁译本中缺乏“p rivate international law”、“duty /ob2
ligation”的汉语对应。但是我们也能想到两个译本中词汇的矛盾差异会给 90年代对国际法感兴

趣的中国读者造成何等不便。当 90年代中期人们对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大家庭归属问题日益

浓厚的兴趣时 ,这种混乱就立刻变得愈加明显。

对中国国际地位更为密切的关注

1894 - 1895年所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改变了东亚地区的势力均衡状态。甲午之战中 ,过去

一向是中国传统文化崇拜者的日本打败了中国 ,这给中国上下造成了巨大的打击。日本在这之

前通过明治维新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彻底的变革 ,确立了现代化的教育 ,这不仅使日本在军事上成

为强国 ,也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的各方面成为强国。东亚地区长期维持的国际关系格局被

骤然动摇了基础 ,日本的形象在中国人眼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既担心日

本的这种形象 ,又被它现代化的模式所吸引。而战后的国际关系也出现了全新的走势 ,这对中国

引进和接受国际法产生了两大直接影响。第一个显著影响就是 90年代末发生的湖南维新运动

推动了智识界对国际法的新认识。在这次维新运动中 ,国际法成为国际定位观的基本框架。一

28

① 即 Jan Helenus Ferguson的 M anua l of In terna tiona l Law, 中译名《邦交公法新论》。该书于 1901年由上海格致书室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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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如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和其他人在长沙集会推动教育和社会改革 ,作

为中国举国改革的试验场①。在当时的报纸诸如《湘报》和《湘学新报》上我们可以发现试图把国

际法融入中国国际关系的热情尝试。唐才常特别关注这类问题 ,并在一系列文章中介绍了国际

法 ,以期把中国置入世界地图。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资料是他谈论国际问题和筹备在湖

南建立现代化教育的主要依据 ,但术语的混乱实在让他的学生和读者十分头疼。如果中国人关

于本国和其在国际大家庭中所扮演角色的话语在湖南维新之后能得到发展 ,这种术语混乱很可

能只是暂时性的 ,它应该会随着对某一套术语的接受自然而然地消弭 ,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第

二大影响就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在对中国留学生进行国际法教育和这批留学生翻译国际法文本

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日本不再仅是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遥远范本了。

日本的角色

大批中国年轻人东渡扶桑 ,到日本接受现代教育。起先这只是国家为推动建立现代化的官

方举动 ,但随着日本成为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新政治新社会图景的摇篮 ,留学日本的计划很快脱

离了政治控制。当中国政府试图撤回留学计划时已经为时太晚 ,越来越多的学生自愿来到日本

学习②。日语对中国学生来说较易学习 ,并且相比中国 ,日本的政治环境对具有改革思想的年轻

知识分子也更开放。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在日本接受教育 ,接触到了日本的文学和社会政治话

语 ,包括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日语翻译。中国留日法律专业学生对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之前 40

年的翻译没有了解 ,但对在日本学到的这些知识非常热心接受。他们收集资料 ,翻译文章和书

籍 ,编纂在日本大学课堂里记下的笔记。从 1902年起 ,这些文本开始正式出版 ,在中国掀起了译

介国际法的第三波浪潮。从 1902年到 1911年清朝灭亡的短短几年中 ,中国出现了超过 50种由

留日学生编译的国际法书籍③。这股洪流和中国世界地位的深切危机一道在中国造成了巨大的

影响。

除上文提到由丁韪良和傅兰雅翻译的几部书籍和在这一转型时期出版的少数其他资料④

外 ,留日学生的翻译作品基本统治了 1902年以后的中国法律书籍市场 ,而原先由同文馆主持翻

译这一事实反映出的 60 - 70年代间对国际关系的官方兴趣 ,也逐渐转变为 90年代举国上下对

国际局势的普遍兴趣 ,这恰与从日本传来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洪流汇合 ,并展现了同一时期日语

对汉语翻译的影响。在所有科学学科中 ,现代日语词汇都是用汉字造出的 ,这给留日中国学生提

供了很大便利 ,因为他们可以在翻译术语时直接采用日语的汉字形式 ,这就意味着由同文馆和江

南制造局所创立的国际法术语语汇被放弃了 ,而日语的汉字语汇则随着这些资料翻译传入中国。

丁韪良在 60 - 70年代所确定的术语中只有少数几个 (例如权利和主权 )被当时这批中国译作带

到日本并被吸收进日语。基本上国际法的整套术语的汉语翻译都受到了日语影响 ,在这新的一

套语汇里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成了“国际公法 ”, “p rivate international law”成了“国际私

38

①

②

③

④

参见丁平一 :《湖南维新运动史》, 台北 :汉忠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 , 2000年。

参见 Harrell, Paula, Sow ing the Seeds of Change: Japanese S tuden ts, Japanese Teachers, 1895 - 1905,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详细书目参见拙作 Svarverud, Rune, In ternational L aw as W orld O rder in L a te Im peria l China: Transla tion, R eception and

D iscourse, 1847 - 1911, pp. 277 - 302.

例如 1898年丁祖荫在江苏出版的《万国公法释例》;一本 1902年出版于上海 /东京的《支那国际论》;还有 1903年出版于上

海的《万国公法要略》( Thomas Joseph Lawrence, A Handbook of Public In terna tiona l La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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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independence”叫做“独立”,“neutrality”则被确定下来叫“中立”。最终 ,“duty/obligation”

也有了更好的说法 ,根据日语的影响 ,这两个词被译为“义务”。其他一些重要的 ,之前的汉语翻

译中没有任何先例的国际法术语 (例如“extraterritoriality”译为“治外法权”)也经由这批翻译从

日本介绍进来。

中国国内关于本国的新话语

如上所述 ,关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话语在 19世纪 90年代之前是有限而不完整的。

我们注意到了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对此类问题的关注 , 20世纪初对此类问题的讨论随着日本的影

响而迅速扩大。许多中国学者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传统典籍 (如《论语》《孟子 》《荀子 》《老子 》

等 )及其他资料中吸取养分 ,来弥补在中国传统、早先进化论翻译、对进步的争取和国际法引发的

新定位之间的鸿沟。这一鸿沟的出现所造成的纷扰事实上很快就因再次出现在中国家门口的紧

张局势 (1904 - 1905俄国和日本为争夺中国东北相互对峙最后开战 )而消失。根据国际法中国

是否有权保持中立对中国朝廷和关心中国国际地位的知识分子都是个迫切的问题。达尔文、孔

子和老子这一次都输给了格劳秀斯和他的西方后学们。国内话语明白无误地选择为了中国国际

定位而接受国际法的程序和理念。

当中国用这种方式进入国际角斗场 ,向欧洲主权国家商讨自己的地位时 ,她也不可避免地会

成为国际问题西方话语的对象。日本由于较早接触国际法已经和西方国际法学者建立了联系 ,

在东亚的两次战争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 )中 ,日本的国际法学者拥有良好的沟通渠道来解释自己

的行动及动机 ,而中国在西方则往往被描述得十分不堪 ,这极大地歪曲了西方话语中对中国在国

际法上的立场 ,从而也延长了中国被接纳进国际大家庭的时间。一直到马德润的《中国合于国际

公法论》一书以汉语和德语同时出版 ,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遵守国际标准的努力才被介绍给西

方读者。在不少官方圈子里 ,西方起先对中国引进国际法持批评态度 ,因为这意味着中国会最后

寻求自己的主权地位。当这一天到来时 ,我们却发现欧洲撰写国际法务问题的专家们还是迟迟

不愿给予中国国际大家庭一员的完整地位。

结　论

19世纪 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政府还对一个叫做国际法的体系一无所知 ,而到了清

末国际法已经被接受和采纳 ,成为中国国际定位的框架。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模式被国际法所

定义的国家主权和国际均势所取代。到了清朝末年 ,中国思想界对中国国际地位的看法已经一

致地转变为视中国为国际大家庭中符合国际法定义的一个主权国家。而西方也逐渐开始在理论

和外交实践方面接受中国进入国际社会 ,这为 1912年建立的中国新政府的国际政策打下了理论

基础 ,而这也将是 21世纪初中国在国际大家庭的地位和中国国际定位观的理论基础。

(作者附记 :本文基于一项关于晚清时期国际法引进的研究项目所发表 ,详见 Svarverud,

Rune, In terna tiona l L aw as W orld O rder in L a te Im peria l Ch ina: T ransla tion, R eception and

D iscou rse, 1847 - 1911, Leiden: B rill: 2007.本篇论文于 2009年 4月 14日在南京大学人文社科

高级研究院宣读。)

(翻译　施清婧　校译　何成洲 )

(责任编辑　赵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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